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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社会保险争议纳入受案范围的审查标准——江苏淮安中院判决刘某诉双
环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裁判要旨

判断社会保险争议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当综合考量劳动者诉请的事项可
否通过行政途径解决以及诉请的损失是否确定等因素。因用人单位降低社保缴费基
数致劳动者未足额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用人单位应就差额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

2014年12月2日，刘某与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环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书》，约定刘某到双环公司上班，从事精工工作。2015年11月26日17时左右
，刘某下班途中因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被认定构成工伤捌级。

2017年8月24日，原告向本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后劳动仲裁委作出不
予受理通知书。

另查明，双环公司2014年12月至2015年6月为刘某交纳工伤保险费的基数是1920
元，2015年7月至2015年12月的缴费基数是2400元。双方均认可刘某在职期间的
月平均工资是4300元。

刘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刘某与双环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判决双环公
司支付刘某医疗费等各项费用280577.44元。

裁判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双环公
司应向刘某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鉴于双环公司已经为刘
某缴纳了工伤保险，故刘某诉请的工伤保险待遇损失不予支持。遂判决解除双方劳
动关系，双环公司向刘某支付20764.8元并协助刘某申报工伤保险待遇，驳回刘某
其他诉讼请求。

刘某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环公司虽为刘某
缴纳了社会保险，但并未按照刘某的实际工资申报缴费基数，由此会造成刘某可获
得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低于其应得数额。经计算，差额共计23980元。遂改判，在
一审判决基础上增判双环公司再赔偿刘某工伤保险待遇损失23980元。

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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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征缴社会保险费属于社保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因社会保险费引发的纠
纷不宜列入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该观点在司法实务中有一定的代表性，笔
者对此持不同看法。

1.从法律规定看，社会保险争议属于劳动争议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第二条明确将因社会保险引发的争议纳入该法调整范围。《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劳
动者退休后，与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工伤保险待遇或其他社会保险费发生的纠纷，人
民法院应当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以下简称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第一条则对受理社会保险争议案件的范
围作了进一步扩展。根据上述规定，社会保险争议作为劳动争议类型之一已经在立
法上予以明确，认为凡是涉及社会保险的纠纷均不属于受案范围的观点缺乏法律依
据。

2.社会保险争议的特殊性要求人民法院在受案范围上应作必要审查。首先，《社会
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赋予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缴费登记、催促缴费等职责，
同时还赋予其对违法行为检查、督促整改、处罚等职能。也就是说，对于日常出现
的大多数因未缴、欠缴、漏缴社会保险费以及因缴费年限、缴费基数引发的纠纷，
可以通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予以解决。司法具有谦抑性，在行政职责已然确定的情
况下，司法并无介入的必要。其次，社会保险纠纷的政策性、专业性较强，而且政
策调整的频率较高，人民法院准确把握的难度较大。最后，还应考虑生效判决的执
行问题，如果因判决内容在社保实务中缺乏可行性，社保经办机构无法执行，显然
将影响司法权威。

3.社会保险争议纳入受案范围的审查标准。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
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
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根据上述规定体现的立法精神，审查的核心标准应是司法介入的必要性。在用人
单位存在违法行为，且通过行政途径无法对劳动者作出有效救济时，司法才有介入
的必要。另外，还要审查劳动者主张的损失是否确定。用人单位虽有违法行为，但
未给劳动者造成实际损失，应通过行政途径加以纠正，人民法院不应受理。

就本案而言，双环公司虽然为刘某缴纳了工伤保险，但未按照刘某的实际工资水平
申报，实际上是擅自降低了缴费基数。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的计算方法是11个月本人工资，“本人工资”根据缴费基数确定。因此，用
人单位擅自降低缴费基数，将导致刘某从工伤保险基金中获取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低于其应得数额。即便用人单位在工伤发生后补足缴费基数，工伤保险基金仍会以
工伤发生时而非补足后的缴费基数计算刘某的伤残补助金。此种情形下，双环公司
给刘某造成的工伤待遇损失无法通过行政途径补救，且损失数额是确定的。根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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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审查标准，该争议符合
受案条件，且诉请应予支持。（来源：人民法院报案号：
（2017）苏0803民初483
5号，(2018)苏08民终1250号编写人：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孙 坚）

南方工报责编：刘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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